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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石流災害預報與警報作業手冊 

2.1 依據： 
土石流災害預報與警報作業手冊係依據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第參

篇第一章第一節與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訂定之。 
 
2.2 目的： 

本作業手冊旨在說明預報與警報傳遞之作業內容；由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以下簡稱農委會）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所提供

的氣象預報及雨量資料，配合農委會研訂之土石流警戒基準值，研判土石

流災害發生之可能性，並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紅色或黃色警戒）；地方政

府依據當地氣候狀況，必要時得發布疏散避難警報撤離危險區居民，以達

到災害零傷亡之目的。 
 
2.3 作業程序： 

本作業手冊在於提供各防救災單位於土石流災害有發生之虞或已發生

時，能順利發布預報與警報，流程主要係由上而下，內容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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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簡要說明 參考文件 
參閱 2.4.1 

 
颱風警報與豪（大）雨特報（附錄

2.1） 
土石流觀測系統（附錄 2.2）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附錄 2.3） 
土石流防災專員（附錄 2.4） 

參閱 2.4.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土石流災害緊

急應變小組作業規定（附錄 2.5）
土石流警戒發布與解除標準作業

程序（附錄 2.6） 
災害防救業務重要電話（附錄 2.7）

參閱 2.4.3  
 

參閱 2.4.4 
 

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附

錄 2.8） 
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土石流

警戒預報（附錄 2.9） 
土石流災害應變相關資料（附錄

2.10） 
參閱 2.4.5 

 
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之

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

時機（附錄 2.11） 
參閱 2.4.6 

 
 
 
 

參閱 2.4.7 
 

 
 
 
 
 

參閱 2.4.8  
 
 

參閱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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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作業程序內容說明： 
2.4.1 警戒監控： 

1. 氣象局透過氣象衛星、雷達站，監測熱帶性低氣壓轉變為颱風（颱風之

分類詳參附錄 2.1）之最新動態與豪雨（氣象局最新修訂之「大雨」及

「豪雨」定義，發布與解除豪雨特報時機詳參附錄 2.1）發生之可能性

等氣象資料，充分掌握颱風中心位置、暴風半徑、行進速度及方向、雨

量等訊息。 
2. 氣象資料傳輸：氣象局對於氣象動態進行監測，遇有颱風或豪雨等訊息

時，除由氣象局通報體系透過網路、行動電話簡訊、群傳傳真及電視廣

播媒體等方式，將訊息傳送到送到各相關機關展開防救災準備外，農委

會水土保持局應持續辦理「氣象資料通訊傳輸維護工作」，並利用網際

網路連線氣象局，掌握最新颱風或豪雨動態，取得雨量資料傳輸與氣象

衛星雲圖等氣象資料。 
3. 土石流監測：為了瞭解土石流地區之實際雨量、現象及發生時間，由農

委會水土保持局建立觀測站（土石流觀測系統詳參附錄 2.2）研究土石

流發生之過程，長期蒐集、調查、研究各區域水文、地理資料，以作為

研修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之參考（土石流警戒基準值詳參附錄 2.3）。成

立「土石流防災專員」（土石流防災專員詳參附錄 2.4）教導民眾土石流

相關資訊，進而結合當地民眾共同協助土石流監測，以瞭解山區雨量變

化並協助災情通報與疏散、撤離等工作，達到山區社區的民眾「人人懂

防災，家家無災害」之目標。 
 
2.4.2 發布氣象預報： 

1. 本作業程序中所稱之預報包括，氣象局發布之颱風警報、豪(大)雨特

報及農委會發布之土石流警戒預報等相關資訊。（颱風警報之發布與解

除及豪雨特報詳參附錄 2.1） 
2. 氣象預報：當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豪(大)雨特報後，各級

政府經研判有開設必要發生土石流災害之虞時，農委會應根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附錄 2.5）之規定

於水土保持局成立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地方政府成立災害應變

中心；隨時注意氣象資訊，並啟動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

(http://fema.swcb.gov.tw )，監控各地土石流警戒狀況。 
3.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應通報水土保持局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土石

流防災中心主任，視實際需要通知輪值人員、網管、機電、土石流防

災應變系統(http://fema.swcb.gov.tw )維護廠商進駐，並通知水土保持局

所屬分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4. 農委會需隨時注意氣象資訊，啟動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

(http://fema.swcb.gov.tw )，監控各地土石流警戒狀況，並依據氣象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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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雨量資料及歷年土石流災例資料、土石流警戒基準值（附錄 2.3）等

相關資料，預測分析土石流發生的可能性與影響範圍。 
5.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掌握各分局（緊急應變小組）之通報，並研擬防範

措施與具體建議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與各層級災害應變中心參

考。 
6. 傳遞氣象預報訊息：透過電視、廣播媒體、網路等方式迅速傳遞颱風

警報、豪雨特報及土石流預報等預報訊息，提醒民眾隨時提高警覺，

做好防災準備，防範土石流災害發生。 
7. 各災害防救業務重要電話參附錄 2.7。 

 
2.4.3 災害分析研判： 

1.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或豪(大)雨特報後，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應

依據中央氣象局提供之降雨預報及歷年土石流災例資料庫，分析研判

土石流發生之可能性與影響範圍，必要時得邀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協助。 
2. 地方政府應依據現地狀況，參考各單位所提供相關資訊，分析研判土

石流發生之可能性與影響範圍。 
 
2.4.4 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 

1. 依據「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附錄 2.8），土石流警戒發布採

定時發布(5 時、11 時、17 時、20 時、23 時)時機如下： 
(1)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某地區之預測雨量大於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時，由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布該地區為土石流黃色警戒，地方政府應進行

疏散避難勸告。 
(2) 當某地區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時，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發布該地區為土石流紅色警戒，地方政府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並

作適當之安置。 
(3) 地方政府可依各地區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自行發布局部地區為土

石流黃色或紅色警戒。 
(4) 土石流警戒發布與解除標準作業程序詳參附錄 2.6。 

2. 通報方式：各級政府應依據三級政府分層負責，進行通報作業。 
(1) 農委會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應公布於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http://246.swcb.gov.tw)，並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通知直轄市、縣(市)
政府，土石流警戒預報樣式如附錄 2.9。 

(2) 各級政府可逕上土石流防災資訊網(http://246.swcb.gov.tw )查詢土

石流警戒相關訊息。（如附錄 2.10）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土石流警戒預報通知所屬鄉(鎮、市、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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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新聞局及地方機關透過電視、廣播媒體、網路等方式迅速傳遞土

石流警戒預報。 
(5) 由地方機關迅速運用村里長、警察、消防人力、巡邏車及廣播車傳

遞土石流警戒預報。 
(6) 原民會應協助將土石流警戒預報傳遞至原住民鄉(鎮、市)公所。 
(7) 電子媒體訊息傳遞：各級政府應透過電視、廣播媒體、網路等方式，

迅速傳遞颱風警報、豪(大)雨特報及紅色（黃色）土石流警戒等訊

息，提醒民眾隨時提高警覺，做好防災準備，防範土石流災害發生。 
(8) 警察、消防、民政系統動員：由地方政府迅速動員村里鄰長、警義

消人力，及巡邏車、廣播車傳遞颱風警報、豪雨特報及土石流警戒

等訊息，於災害發生前將預報資訊傳達至各單位與民眾、村里鄰社

區住戶，以利迅速採取防範措施，降低人員傷亡與財物損失。 
 
2.4.5 發布警報 

1. 本作業手冊中所稱之警報係指，農委會依據災害救法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訂定之「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

其發布時機」（附錄 2.11）內所規定之緊急應變警報訊號。 
2. 地方政府於接獲農委會發布該轄區為土石流警戒，應依據地區特性與

各地區實際風雨狀況，視情況發布緊急疏散避難，並副知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未成立時，則副知內政部消防署)。 
 
2.4.6 防救災應變措施： 

1. 緊急疏散避難：地方政府發布緊急疏散警報後，應依事前擬訂之土石

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立即動員民眾採取防範措施，並疏散居民前往

避難處所。 
2. 疏散避難執行回報：各地疏散避難狀況應由村里回報鄉(鎮、市、區)

災害應變中心，並由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彙整陳報直轄市、

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再由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通報方式詳參「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演練作業手冊」。 
3. 研擬具體建議：各級災害應變中心隨時注意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警戒

畫面，掌握各地狀況，並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農委會研擬具體建議

供各級政府參考。 
4. 災情通報處理：處理非工程部分之災情通報，包含媒體報導、各地區

災情通報等。 
5. 電視媒體：處理媒體採訪及詢問資料；並隨時注意電視媒體報導及跑

馬燈訊息，如有謬誤，應立即去電請求更正。 
 

2.4.7 預報與警報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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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災害應變小組之撤除機制（請參考附錄 2.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土

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判定解除預報與警報。 
2. 農委會依據中央氣象局提供資料研判後，可適時解除土石流警戒(以綠

色燈號顯示)，並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通知縣市政府。 
3. 由地方政府依據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或參考農委會所公布之土石流警

戒預報，適時解除警戒區域範圍。 
 
2.4.8 災情彙整： 

1. 彙整土石流災害及潛勢溪流附近居民疏散避難情形，並將相關資料統

計後回傳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副知農委會；災情蒐集與通報作業

詳參「土石流災情蒐集與通報作業手冊」。 
2.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詳實記錄該應變中心成立期間相關處置措施，送

至上級災害業務單位彙整、陳報，各項災後復原重建措施由各相關機

關（單位）依權責繼續辦理。 
 
2.4.9 檢討與修正： 

1. 檢討預報、警報發布時機是否合宜，同時瞭解民眾對警報發布之看法，

並據以研修相關作業手冊。 
2. 加強雨量監測之研究與土石流警戒預報系統之開發，藉由歷次預報警

報之發布與各項措施之研擬，提升預報、警報發布時機之準確性。 
3. 每年防汛期前應更新保全住戶與緊急聯絡人資料，並回傳至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 
4. 應將所屬機關（單位）可運用防救災資源（人力、設備、物資等）列

冊建檔，並隨時更新資料。 
5. 每年防汛期前應辦理災情通報人員教育訓練，以提昇土石流災害防救

業務人員及各地區建置之災情通報人員災時應變及災情通報之能力，

詳細內容可參考「土石流防災教育暨宣導作業手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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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颱風警報與豪（大）雨特報 

 
一、 颱風之定義與分類： 

1. 定義： 

氣象學上說颱風是一種劇烈的熱帶氣旋，而熱帶氣旋就是在熱帶海洋上發

生的低氣壓。在北半球的颱風，其近地面的風，以颱風中心為中心，呈逆

時針方向轉動，在南半球則呈順時針方向轉動。 
 

2. 分類：颱風種類是依照其中心附近最大風速而定  

中心附近最大風速 
強度 

公尺/秒 公里/時 浬/時 相當風級 
輕度颱風 17.2～32.6 62～117 34～63 8～11 
中度颱風 32.7～50.9 118～183 64～99 12～15 
強烈颱風 51.0 以上 184 以上 100 以上 16 以上 

 
在太平洋上一年到頭，均可能有颱風發生，惟通常以 7 月至 9 月最多。根

據過去紀錄，侵襲台灣之颱風，最早出現在 4 月下旬，最遲為 11 月；侵襲次

數，則以 7～9 月三個月為最多。颱風的生命期短者只有 1、2 天，長者可達二

星期，自初生至消滅平均約 4～5 天。根據統計平均一年約有 3～4 個颱風侵襲

台灣的紀錄。 
 
 
二、 颱風警報之發布與解除 

1. 海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之七級風(12.9-17.1m/s)暴風範圍可能侵襲臺灣或

金門、馬祖 100 公里以內海域時之前 24 小時，應即發布各該海域海上颱風

警報，以後每隔 3 小時發布一次，必要時得加發之。這時氣象局及各氣象

站所懸的警報標誌是：日間掛黃色旗兩面，夜間亮綠色燈兩盞。 
 

2. 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之七級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臺灣或金門、馬祖陸

上之前 18 小時，應即發布各該地區陸上颱風警報，以後每隔 3 小時發布一

次，必要時得加發之。這時氣象局及各氣象站所懸的警報標誌是：日間掛

黃色旗三面，夜間亮綠色燈三盞。 
 

3. 颱風發生於臺灣及金門、馬祖近海，或颱風之暴風範圍、移動速度、方向

發生特殊變化時，得即發布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必要時並得同時發布海

上及陸上颱風警報，不受前兩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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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除颱風警報：颱風之七級風暴風範圍離臺灣或金門、馬祖陸上時，應即

解除陸上颱風警報；七級風暴風範圍離開臺灣及金門、馬祖近海時，應即

解除海上颱風警報。颱風轉向或消滅時，得直接解除颱風警報。這時氣象

局及各氣象站所懸的警報標誌是：日間將黃旗降下，夜間則將綠色燈熄滅。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警報統一發布辦法 
 
 
三、 豪（大）雨特報：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最新修訂之「大雨」及「豪雨」

定義，發布與解除豪雨特報時機如下 

1. 大雨(heavy rain)特報：中央氣象局在預測或觀測到台灣地區 24 小時累積雨

量將達 50 毫米以上，且其中至少有 1 小時雨量達 15 毫米以上時就發布大

雨特報。 
 

2. 豪雨(extremely heavyrain)特報：如預測或觀測到 24 小時累積雨量將達 130
毫米以上時，就發布豪雨特報。 
大豪雨(torrential rain)特報：24 小時累積雨量將達 200 毫米以上時發布。 
超大豪雨(extremely torrential rain)特報：24 小時累積雨量將達 350 毫米以上

時發布。 
 

3. 解除豪雨特報或降為大雨特報之機制： 
當有連續降雨，且 24 小時雨量累積不到 130 毫米時，即可解除豪雨特報；

但如果降雨量不到 130 毫米，卻在 50 毫米以上，且有可能造成災害時，便

發布「大雨特報」。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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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土石流觀測系統 

 

一、設備介紹 

(一) 鋼索檢知器  
土石流發生時衝斷鋼索檢知器，可發出土石流發生的警訊。 
(二) CCD 攝影機 
觀測溪流動態情況，真實地紀錄土石流運動之影像。 
(三) 地聲檢知器  
偵測並紀錄土石流發生時所造成的地表震動訊號，做為發布土石流警戒之參考。  
(四) 超音波水位計 
紀錄溪流水位隨時間的變化，以推估土石流流量。  
(五) 衛星天線  
透過中新一號衛星，即時傳送現場各類現測資訊。  
(六) 雨量計 
蒐集土石流發生現場即時雨量資料，校正現行土石流發生降雨警戒基準值。  
(七) 資料接收中心 
整合各觀測儀器所的資料，並且可自動進行儲存及控制觀測系統運作模式。 
 

水土保持局 

土石流災害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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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式土石流觀測站 

行動式土石流觀測站架設以需要且機動為主，包含觀測儀器、展示系統、電

力系統、通訊系統及資訊系統五大部分，說明如下： 
(一) 觀測系統：架設儀器包含雨量計、攝影機等。 
(二) 展示系統：透過網際網路，結合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提供各級單位現場

即時資訊。  
(三) 電力系統：維持自主營運的電力系統包含發電機（付掛 100 公升油箱）、不

斷電系統、電池組等。 
(四) 通訊系統：採用 C 頻衛星通訊傳輸，設備包含衛星天線、室內接收器及室

外接受器等。  
(五) 資訊系統：設備包括工業電腦、影像伺服器、集線器、遠端控制電源開關、

矩陣解碼器等。 
 

觀測儀器 

展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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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系統 

通訊系統 

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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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石流觀測站分佈狀況 

目前台灣地區已建置完成固定式土砂觀測站 24 站、行動式土石流觀測站 3
站，持續於土石流潛勢溪流或災害地區進行觀測作業，瞭解土砂災害運動過程之

各項行為機制，以作為各級防災單位決策應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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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土石流警戒基準值 
土石流的發生與否和當地地形條件、地質條件及水文條件有密切的關係，因

此採用降雨強度與有效累積雨量作為評估指標，以土石流發生之歷史資料及中央

氣象局雨量資料進行機率式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之訂定。 
目前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之訂定，係依據各地區之地質特性及水文條件，並考

量前期降雨與雨場分割等因素，並配合地形、地質及坡度等地文因子，及機率觀

念，逐一訂定各土石流潛勢溪流之警戒基準值，並公布於土石流防災資訊網（網

址 http://246.swcb.gov.tw），以便於各單位下載查詢使用。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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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土石流防災專員 

一、成軍緣由 

為強化民眾基層防災能力，水土保持局於 94 年起結合水土保持義工、山坡

地查報取締巡查員、緊急連絡人及社會團體等人力，並擇重點防災地區組訓成立

「土石流防災專員」。土石流防災專員之任務，主要在教導民眾平時應關心颱風

豪雨訊息、並會使用簡易雨量筒、學習觀測土石流警戒雨量及進一步了解當地社

區環境、土石流潛在威脅的地方等；更甚者，進而可結合當地民眾組成自主防災

社區，共同協助土石流監測，以瞭解山區雨量變化並協助災情通報與疏散、撤離

等工作，最後達到山區社區的民眾「人人懂防災，家家無災害」之目標。 
 

二、土石流防災專員任務 

順序 災害階段 土石流防災專員工作 

1 平時減災 

‧協助防災宣導 
‧保全對象之校核 
‧社區水土保持設施檢查 
‧坡地危險地區基礎判定 
‧社區防災之組織與推動  

2 颱風警報 
‧設備檢查整備 
‧保全對象通聯 
‧環境安全檢視  

3 黃色警戒 
‧雨量觀測  
‧警戒訊息向下通報  

4 紅色警戒 

‧雨量觀測 
‧警戒訊息由上而下通報 
‧自主雨量觀測，如達警戒值，立即主動通知保全對象，

並回報本局  
5 疏散執行 ‧協助保全對象疏散  

6 收容回報 
‧避難處所物資整備 

‧收容狀況回報  
7 災情蒐集 ‧災情蒐集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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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石流防災專員作業流程 

 

 

http://246.swcb.gov.tw/School/word150/school-disastermission_img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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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作業規定 
中 華 民 國 9 5 年 3 月 2 7 日 
水保監字第 0951842957 號函定訂 
中 華 民 國 9 7 年 8 月 1 3 日 
水保防字第 0971858074 號函修正 

 

一、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水土保持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執行土

石流災害防救應變措施，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

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任務： 

(一) 配合本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與中央及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之開

設，處理土石流災害應變措施，適時發布土石流警戒區。 

(二) 加強土石流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單位）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

調、聯繫事宜。 

(三) 掌握土石流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本會及各級政府相關單

位應變處理。 

(四) 土石流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 

(五) 土石流災害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協調、調度及支援事項。 

(六) 土石流災害達行政院訂定之「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甲級災害規

模時，提出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及

指定指揮官之具體建議。 

(七) 土石流災害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經研判有

必要時，提出成立「土石流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指定指揮官之具

體建議。 

(八) 其他有關土石流災害防救事項。 

三、組成：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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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置指揮官一人，由局長兼任，綜理本小組災害應變事宜；副指揮官

四人，由副局長二人、主任秘書及總工程司兼任，除代表本會進駐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外，並襄助指揮官處理本小組災害應變事宜；委員若干人，

由副總工程司、專門委員、各組室組長、主任兼任，並得視實際需要敦

請專家、學者參與。 

(二) 本小組成立時置執行長一人，由土石流防災中心（以下簡稱防災中心）

主任兼任，襄助指揮官及副指揮官綜理本小組災害應變事宜。 

(三) 本小組成立時置輪值主管一人，由本局相關業務組科長兼任，並由各業

務組組長指派業務嫻熟人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 

(四) 本局派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析研判組人員，由各業務組副組長、簡任

正工程司或本局及台北分局指派人員擔任，辦理本小組與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相關聯繫事宜。 

四、設置地點 

本小組設於本局，並得視需要由執行長報請指揮官另行指定。 

五、成立時機： 

(一) 三級開設 

1. 開設時機：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或海

上颱風警報後，經防災中心研判有開設必要時。 

2. 進駐地點及人員： 

(1) 本小組：輪值主管一人、防災中心一人。 

(2)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析研判組：週一至週五期間由臺北分局指派一

人進駐，週六、週日及假日由本局指派一人進駐。 

3. 輪值時間： 

(1) 本小組：採二班制，每班輪值十二小時(每日八時及二十時交接)。 

(2)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析研判組：原則採每日二班制，每班輪值十二

小時(每日八時及二十時交接)，或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輪值規定

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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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估影響範圍內之本局所屬分局，必要時應配合三級開設，成立該分

局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分局緊急應變小組）。 

(二) 二級開設 

1. 開設時機 

(1) 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經防災中心研判有開設必要時。 

(2) 已發布土石流紅色警戒區，或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同步二級開

設。 

2. 進駐地點及人員： 

(1) 本小組：輪值主管一人、防災中心及監測管理組共二人、保育治理

組二人、農村建設組一人。 

(2) 資訊機房：秘書室及綜合企劃組資訊管理科若干人。 

(3)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析研判組：由本局指派一人進駐。 

3. 輪值時間： 

(1) 本小組：採二班制，每班輪值十二小時(每日八時及二十時交接)，

開設期間得由執行長視狀況調整部分人力。 

(2)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析研判組：原則採每日二班制，每班輪值十二

小時(每日八時及二十時交接)，或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輪值規定

彈性調整。 

4. 預估影響範圍內之本局所屬各分局，應配合二級開設，成立分局緊急

應變小組。 

5. 為因應或預見重大災情，必要時本小組得提昇為一級開設。 

(三) 一級開設 

1. 開設時機：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或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一級開設。 

2. 進駐地點及人員： 

(1) 本小組：輪值主管一人、防災中心及監測管理組共二人、保育治理

組二人、農村建設組二人、綜合企劃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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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機房：秘書室及綜合企劃組資訊管理科若干人。 

(3)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析研判組：由本局指派一人進駐。 

3. 輪值時間： 

(1) 本小組：採二班制，每班輪值十二小時(每日八時及二十時交接)，

開設期間得由執行長視狀況調整部分人力。 

(2)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析研判組：原則採每日二班制，每班輪值十二

小時(每日八時及二十時交接)，或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輪值規定彈性

調整。 

4. 預估影響範圍內之本局所屬各分局，應配合一級開設，成立分局緊急

應變小組。 

六、業務分工 

(一) 土石流防災中心：辦理本小組之幕僚作業，支援分析研判及發布土石流

警戒區。 

(二) 監測管理組：支援分析研判及發布土石流警戒區。 

(三) 保育治理組：支援本小組應變作業，辦理主管之災害現勘與緊急處理。 

(四) 農村建設組：支援本小組應變作業，辦理主管之災害現勘與緊急處理。 

(五) 綜合企劃組：支援本小組應變作業。 

(六) 秘書室：辦理本小組行政支援事宜。 

(七) 本局所屬各分局：成立分局緊急應變小組，辦理災情通報、現勘與緊急

處理核定。 

七、作業程序： 

(一) 本小組成立後，防災中心應通知相關人員進駐，並依第五點規定通知本

局所屬分局成立分局緊急應變小組，展開各項緊急應變措施；必要時得

邀集本會相關單位派員共同處理災害防救事宜。 

(二) 本小組進駐人員，應接受本小組輪值主管之指揮、協調及整合。 

(三) 本小組開設後，指揮官得視狀況召集本局相關單位召開防救災會報，瞭

解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關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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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各進駐人員應掌握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相關

災情，隨時向執行長或輪值主管報告處理狀況。 

(五) 進駐人員應詳實記錄本小組成立期間相關處理措施，送防災中心彙辦。 

(六) 各項災後復原重建措施，由各單位依權責繼續辦理。 

八、配合事項： 

(一) 本局各單位應積極配合本小組、本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及派駐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人員之運作。 

(二) 林班地之土石流災害查報、救助及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事宜，由本會林

務局辦理，並副知本局。 

(三) 本局所屬分局應配合本作業規定，訂定或修正分局緊急應變小組相關作

業規定。 

九、降低開設等級及撤除時機： 

氣象局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後，得由執行長或輪值主管請示

指揮官後降低開設等級或撤除本小組。 

十、獎懲 

本小組成立期間，防救災作業成效卓著並有具體事蹟者，依相關規定敘

獎；其執行不力致影響救災作業者，則依相關規定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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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土石流警戒發布與解除標準作業程序 

一、 土石流警戒發布標準作業程序(100 年 10 月) 

氣象局發布風雨預報單 實際雨量

警戒狀態研判

24hr預測雨量>警戒基準值

黃色警戒
發布請示單

(A20)

防災中心主任同意

土石流警戒預報單
(A30)

有效累積雨量>警戒基準值

近3小時累積雨量>30mm

降雨無減緩趨勢

紅色警戒
發布請示單

(A20)

防災中心主任同意

土石流警戒預報單
(A30)

NO

NO

NO

NO

NO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警戒基準值
動態調整機制

一級調整
3hr累積雨量>200mm

◆原警戒值400mm以下
    調降100mm
◆原警戒值450mm以上
    調降150mm

二級調整
3hr累積雨量>150mm

◆原警戒值400mm以下

    調降50mm
◆原警戒值450mm以上
    調降100mm

三級調整
2hr累積雨量>100mm

◆原警戒值400mm以下
    調降50mm
◆原警戒值450mm以上
    維持不變

NO

有效累積雨量>調整警戒基準值

YES

YES

YES

NO

NO

NO

YES

 

 

 

降雨趨勢請參考氣象局 QPESUMS 預測雨量及防災專員回傳雨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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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石流紅色警戒解除及再發布程序(100 年 10 月)       

 

紅色警戒

黃色警戒

6小時累
積雨量小
於4 mm

6小時累
積雨量小
於4 mm

解除警戒

yes

yes

1小時累
積雨量大
於20 mm

2小時累
積雨量大
於35 mm

no

yes

yes

12小時累
積雨量小
於10 mm

yes

紅
色
警
戒
解
除
或
調
降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再
發
布
機
制

再發布

紅色警戒解除或調降達24小時後，恢復以累積雨量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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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7、災害防救業務重要電話 
機關 辦公室電話 辦公室傳真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02-81966101 02-89114250 

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02-23111294 02-23491212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02-23979298 #510 02-23970291 

內政部消防署 02-81959199 02-81966740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02-89114211 02-89127163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02-25571600 #1499 02-25572411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0800-119119 02-81966736 

行政院新聞局國內處第一科 02-33567134 02-23414480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02-87712505 02-87712508 

行政院交通部 02-23492890 02-23492886 

公路總局公路防災中心 02-23312753 02-23121006 

交通部觀光局 02-23491517 02-87722555 

國防部陸軍 10軍團戰情中心 04-25814705 04-25814705 

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 02-37073119 02-37073124 

農委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02-23126954 02-23126991 

農委會秘書室研考科 02-23126049 02-23124025 

農委會統計室 02-23937231 #805 02-23932112 

林務局土石流災害通報窗口 02-23417674 02-23911530 

林務局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02-23567034 02-23977612 

水土保持局土石流災害緊急

應變小組 
049-2394234 049-2394309 

台北分局緊急應變小組 02-86664352 02-86668799 

台中分局緊急應變小組 04-25252870 04-25284073 

南投分局緊急應變小組 049-2221847 049-2205440 

台南分局緊急應變小組 06-2688280 06-2600023 

台東分局緊急應變小組 089-336045 089-343137 

花蓮分局緊急應變小組 03-8233024 03-8246312 

宜蘭縣災害應變中心 03-9310840 03-9323175 

基隆市災害應變中心 02-24252119 02-24272842 

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02-87863119 #8900 02-87863106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02-89535599 #6659 02-89536606 

桃園縣災害應變中心 03-3377662 03-3389261 

新竹市災害應變中心 03-5283119 03-5251870 

新竹縣災害應變中心 03-5529222 03-554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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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辦公室電話 辦公室傳真 

苗栗縣災害應變中心 037-373580 037-373590 

台中市災害應變中心 04-23811119 #567 04-23807967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04-7512119#9 04-7631914 

南投縣災害應變中心 049-2206252 #0 049-2206270 

雲林縣災害應變中心 05-5325707 #215 05-5379409 

嘉義市災害應變中心 05-2716660 05-2740075 

嘉義縣災害應變中心 05-3622119 05-3623559 

台南縣災害應變中心 06-6570119 06-6569118 

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 07-2269595 07-2274407 

屏東縣災害應變中心 08-7655778 08-7665992 

台東縣災害應變中心 089-322112 #4421 089-337449 

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 03-8460599 #1028 03-8575614 

資料來源為參考 100 年災情通報電話簿-中央土石流災害防救相關業務單位、各

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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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8、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3 年 12 月 23 日 
農授水保字第 0931843335 號函頒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 年 6 月 2 日 
農授水保字第 0941842624 號函頒 
相 關 統 計 總 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5 年 3 月 13 日 
農授水保字第 0 9 5 1 8 4 2 8 8 2 號 
修 正 撰 寫 範 例 之 附 件 － 格 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8 年 10 月 6 日 
農授水保字第 0981853356 號令 
修正「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

定」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規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9 年 11 月 18 日

農授水保字第 0991880373 號令修正 

一、依據 

(一) 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二) 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第貳篇第一章第四節。 

 
二、目的 

(一) 提供各防救災單位於土石流災害已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可順利疏散

民眾，引導民眾至避難處所，強化應變處理之能力。 

(二) 提昇民眾平時之準備及災害來臨時之應變能力，降低災害對生命、財

產的威脅性，進而建全地區防救災體系，建立由下而上的災害預防觀

念和避災對策。 

 
三、平時整備事項 

(一)建置防災資料庫 

1. 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與建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農委會)辦理

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建置歷年土石流災例資料庫，並公開上網。 

2. 地質不穩定區調查與建檔：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辦理地質不穩定區調

查，建置相關資料庫。 

3. 防救災資源建檔：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以下簡稱

地方機關）應將可運用之防救災資源（人力、設備、物資、聯外道路資

訊等）、土石流潛勢溪流及地質不穩定區資料列冊建檔，並隨時更新資料。 

4.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及

農委會應協助地方機關完成防救災資源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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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擬疏散避難計畫 

1. 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選定：由農委會、原民會、國防部、經濟部、交通

部及內政部輔導地方機關選定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地方機關依據地方

特性與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成果，選定適當避難處所，並於每年防汛期

前校正更新。其中避難處所區分為在地緊急避難處所與外地收容所： 

i. 在地緊急避難處所：應提供適當避難環境與生活機能，且須作定期

安全評估。 

ii. 外地收容所：針對在地有災害擴大之虞或易形成孤島地區，應由鄉

（鎮、市、區）公所依實際狀況安排適當外地收容所，協助病患、

老弱、幼童、行動不便等（以下簡稱弱勢族群）與保全住戶進行外

地疏散避難。 

iii. 高災害危險潛勢地區需研擬預防性疏散避難機制，其啟動標準及時

機，可參考「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詳如附錄一)。 

2. 研訂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由鄉(鎮、市、區)公所依據地區特性研

訂。 

 (三)防災整備 

1. 建立保全住戶名冊：由鄉(鎮、市、區)公所調查，建立土石流潛勢溪流

保全住戶與緊急聯絡人名冊，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後呈報內政部，

並副知農委會、原民會。本工作應於每年防汛期前校正更新。鄉(鎮、市、

區)公所需預先掌握土石流潛勢溪流所在村里之弱勢族群名單。 

2. 避難處所整備：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鄉(鎮、市、區)公所考量交通

特性完成避難處所之防災生活物資及糧食準備，內容包含糧食、民生用

品、發電機及適當之通訊設備等。 

3. 疏散避難人員編組：地方機關應協助民眾完成疏散避難人員編組，並定

期進行演練。 

4. 內政部、教育部、國防部及原民會協助地方機關辦理避難處所整備。 

5. 農委會應提供土石流潛勢溪流圖冊及相關資訊。 
四、應變作業程序 

(一)警戒監控 

1. 氣象監控：中央氣象局隨時掌握最新颱風或豪雨動態，並提供相關單位

參考。 

2. 土石流監測：農委會應隨時監控雨量變化，並依據中央氣象局、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提供之雨量及相關資訊，作為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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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地觀測：地方機關應隨時掌握當地降雨情形與溪流水文變化。 

(二)災害分析研判 

1.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或豪(大)雨特報後，農委會應依據中央氣象

局提供之降雨預報及歷年土石流災例資料庫，分析研判土石流發生之可

能性與影響範圍，必要時得邀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及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協助。 

2. 地方機關應依據現地狀況，參考各單位所提供相關資訊，分析研判土石

流發生之可能性與影響範圍。 

(三)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 

1. 發布時機： 

(1) 農委會訂定並公開各地區土石流警戒基準值。 

(2)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某地區之預測雨量大於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時，由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布該地區為土石流黃色警戒，地方機關應進行

疏散避難勸告。 

(3) 當某地區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時，由農委會發布該地區

為土石流紅色警戒，地方機關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

置。 

(4) 地方機關可依各地區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自行發布局部地區為土

石流黃色或紅色警戒。 

2. 通報方式：各級政府應依據三級政府分層負責，進行通報作業。 

(1) 農委會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應公布於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http://246.swcb.gov.tw)，並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通知直轄市、縣(市)政

府。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土石流警戒預報通知所屬鄉(鎮、市、區)公

所。 

(3) 由行政院新聞局(以下簡稱新聞局)及地方機關透過電視、廣播媒體、

網路等方式迅速傳遞土石流警戒預報。 

(4) 由地方機關迅速運用村里鄰長、警察、消防人力、巡邏車及廣播車

傳遞土石流警戒預報。 

(5) 原民會應協助將土石流警戒預報傳遞至原住民鄉(鎮、市)公所。 

(四)劃定警戒區域 

1. 由地方機關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參考當地雨量及

實際狀況或農委會土石流警戒預報，劃定並發布警戒區域，限制、禁止

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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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機關執行管制如有人力不足時，得逕向內政部及國防部請求協助。 

3. 警戒區域若涵蓋避難處所時，則該避難處所應予撤除，改以其他適當處

所。 

(五)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由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協助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辦理下

列工作，必要時得逕向中央相關業務主管機關請求協助： 

1. 廣播宣導撤離，請民眾速至避難處所。 

2. 電話聯繫村里長或村里幹事，轉知當地民眾提早疏散。 

3. 協調疏散交通工具、撤離時間及集合地點。 

4. 協助弱勢族群疏散至避難處所。 

5. 強制疏散：強制疏散警戒區域內不肯疏散之民眾，並送至避難處所。 

6. 收容安置：地方機關應登記收容民眾之身份、人數，並調度與發放物資。 

7. 醫療救護：派遣醫療人員進行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心理諮商、急救常

識宣導、提供壓力紓解方法。 

8. 管制交通：請警察單位協助警戒區域管制、維持救災路線暢通，並設置

標誌管制通行。 

9. 道路搶通：調派重型機械清除障礙及道路搶通。 

10. 治安維護：編組輪流巡邏警戒區域與避難處所。 

(六)疏散避難執行狀況回報 

1. 各地疏散避難狀況應由村里回報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並由鄉

(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彙整陳報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再由

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2. 為避免重複查報，各部會如需相關資訊，得逕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內

政部消防署網站查詢。 

(七)土石流警戒預報及警戒區域之解除 

1. 農委會依據中央氣象局提供資料研判後，可適時解除土石流警戒，並以

電話或傳真方式通知縣市政府。 

2. 由地方機關依據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或參考農委會所公布之土石流警預

報，適時解除警戒區域範圍。 

 

五、本作業規定之實施項目與分工詳如附錄二。 

 

六、本作業規定之各單位分工表詳如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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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則： 

(一) 為落實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內民眾之疏散避難機制，鄉(鎮、市、區)

公所應以村(里)為單元研訂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其撰寫建議事項及

範例詳如附錄四。 

(二) 各鄉(鎮、市、區)公所依據地區特性研訂之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應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每年防汛期前彙整後陳報農委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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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 
行政院秘書處 99 年 8 月 16 日院臺忠字第 0990102203 號函頒 

按行政院 99 年 6

月 17 日「高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之『預防性

疏散避難』研商會議」

結論事項 

1. 中央提供警戒資訊； 

2. 縣市根據情資劃定管制區，並提供綜整資訊給鄉(鎮、市)

公所； 

3. 鄉(鎮、市)下達疏散撤離決策（縣市協助研判）並通知危

險村里進行疏散； 

4. 村里通知居民疏散時間地點。 

 



                                                    二、土石流災害預報與警報作業手冊 

 

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單位 

中央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市)

公所 
村里  

執行內容 

備註 

1. 提供地方警戒

 資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村里) 
 

含公路通阻與封橋

封路資訊

2. 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管制區禁止民眾進

活動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市)
 

入

3. 劃定應撤離村
 

◎ 

(負責劃定)里 

○ 

(協助鄉鎮)
  

4. 建立應撤離名

冊 
 (協助並確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政人

力，協助村里進行

△ 

認) 

鄉(鎮、市)公所應

調派必要行

調查作業。 

5. 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協助並確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整備

○ 

認) 

6. 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 下達疏散撤離

命令並通知應

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8. 通知應撤離民

眾 
  (協助並確

◎ 

(統籌負責) 
宜

通知)。 

○ 

認) 

由警政、消防系統

共同協助村里辦理

通知民眾撤離事

(含集合時間及地

點之

9. 回報中央疏散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 EMIS 災情系

情形 
 

統 

10. 通知
△ ◎ 

(統籌負責)
(協助並確

認) 

  

○ 

民眾返家  
(交通支援)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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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實施項目與分工 

項次 項盦 主辦 協辦 法源依據及分工表 

1 建置防災資

料庫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方

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營建署、社會

司) 、交通部、原住民族委員

會 

災防法 22 條、基本計畫附表一、

土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2 研擬疏散避

難計畫 

鄉(鎮、市、區)公所 直轄市、縣(市)政府、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國防部、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所)、內政部(社會

司、民政司、消防署、警政署)、

原民會 

災防法 22 條、基本計畫附表一、

土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3 防災整備 地方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民政司、社會

司)、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原

民會、教育部 

災防法 23 條、基本計畫附表一、

土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4 警戒監控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地方機關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災防法 22、23 條、基本計畫附表

一、土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5 災害分析研

判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地方

機關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 

災防法 22 條、基本計畫附表一、

土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6 發布土石流

警戒預報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地方

機關 

新聞局、交通部 (中央氣象

局)、內政部(消防署、警政署)、

原民會 

災防法 23 條、基本計畫附表一、

土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7 劃定警戒區

域 

地方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警政署)、國

防部、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災防法 24、31 條、基本計畫附表

一、土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8 民眾疏散避

難與收容 

地方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警政署、社

會司、民政司)、農委會(水土

保持局)、交通部（公路總局)、

衛生署、國防部、原民會、教

育部 

災防法 27 條、基本計畫附表一、

土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9 疏散避難執

行狀況回報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

(鎮、市、區)公所 

內政部(民政司) 災防法 27、30 條、基本計畫附表

一、土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10 土石流警戒

預報及警戒

區域之解除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地方

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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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各單位執行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分工表 

 單位 辦理事項（主辦） 辦理事項（協辦） 

1.  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 

 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規劃示範 

 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 

 土石流潛勢溪流圖冊提供 

 土石流監測 

 災害分析研判 

 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 

 土石流警戒預報之解除 

 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選定 

 防救災資源建檔 

 依據地方政府提供之保全住戶名

冊建檔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以自動語音系統聯繫建檔

有案之緊急連絡人 

 道路搶通 

2.  直轄市、縣(市)政

府 

 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選定 

 督導鄉(鎮、市、區)公所研擬土

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 

 防救災資源建檔 

 現地觀測與災害分析 

 土石流警戒預報 

 土石流警戒預報傳遞 

 劃定警戒區域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疏散避難執行狀況回報 

 土石流警戒預報及警戒區域之 

解除 

 統籌負責撤離之交通工具 

 避難處所整備 

 建立保全住戶名冊 

 疏散避難人員編組 

3.  鄉鎮市區公所  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選定 

 研訂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 

 防救災資源建檔 

 建立保全住戶名冊 

 避難處所整備 

 疏散避難人員編組 

 現地觀測與災害分析 

 土石流警戒預報 

 土石流警戒預報傳遞 

 劃定警戒區域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疏散避難執行狀況回報 

 土石流警戒預報及警戒區域之 

 協助籌備撤離之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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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辦理事項（主辦） 辦理事項（協辦） 

解除 

4.  內政部  疏散避難執行狀況回報彙整(民

政司) 

 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選定(消防

署、社會司) 

 防救災資源建檔(消防署、營建

署、社會司) 

 依據地方機關提供之保全住戶名

冊建檔(民政司、消防署、警政署)

 避難處所整備(消防署、社會司)

 警戒區域人力支援(警政署)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電話聯繫村里長(消防署、

警政署、民政司) 

 協助弱勢族群疏散(消防

署、警政署、民政司) 

 強制疏散(警政署、消防署)

 收容安置(社會司) 

 管制交通(警政署) 

 道路搶通(營建署) 

 治安維護(警政署) 

5.  交通部  氣象監控(中央氣象局)  災害分析研判(中央氣象局) 

 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中央氣象

局) 

 土石流警戒預報之解除(中央氣

象局) 

 防救災資源建檔(公路總局) 

6.  原民會  原住民鄉（鎮、市）土石流警戒

預報傳遞 

 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規劃示範 

 防救災資源建檔 

 建立保全住戶名冊 

 避難處所整備與疏散避難人員編

組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電話聯繫村里長 

 協助弱勢族群疏散 

 收容安置 

7.  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 

 地質不穩定區調查  災害分析研判 

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土石流警戒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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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辦理事項（主辦） 辦理事項（協辦） 

 災害分析研判 中心 

9.  新聞局  土石流警戒預報傳遞  

10.  國防部   警戒區域人力支援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協助弱勢族群疏散 

 強制疏散 

 收容安置 

 醫療救護 

 管制交通 

 道路搶通 

 治安維護 

11.  衛生署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醫療救護 

12.  教育部   避難處所整備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收容安置 

 

 附錄 2-31



土石流災害防救措施相關作業手冊 
 

 附錄 2-32

附錄四 

鄉(鎮、市、區)公所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撰寫建議事項 

1. 為健全土石流災害應變機制，請各鄉(鎮、市、區)公所本於權責擬訂轄內土

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計畫內容應含括統計總表（如附件一之表 PR10~PR60）

及村里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範例如附件二）。 

2. 另請於撰寫鄉(鎮、市、區)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時，需特別注意下列各

點： 

(1) 若所轄之村里，有疏散人力不足之情況，應有村里間相互支援管道或由

鄉（鎮、市、區）公所支援等考量。 

(2) 若鄉(鎮、市、區)內之土石流災害範圍涵蓋數村里，應有如何控管疏散

避難記錄回報及有效分工等考量。 

3. 計畫定稿後，請試行演練，定期檢視更新，並建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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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9、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土石流警戒預報 

※ 特急文件 務請優先處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土石流警戒區預報 
預報時間：100 年 08 月31 日11 時                                     報別：第16 報 

主旨：依據中央氣象局風雨資料研判：持續發布46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為紅色警

戒，70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為黃色警戒（行政區域分布詳附表），請依土

石流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執行警戒作為。 

說明： 

一、警戒作為： 

（一）黃色警戒：地方政府依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應進行疏散避難勸告。 

（二）莫拉克災區特定區域及安全堪虞地區建議進行預防性疏散避難。 

（三）紅色警戒：地方政府依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

並作適當之安置。 

二、土石流警戒區範圍，請參考土石流潛勢溪流圖冊及貴府建置之保全對象清

冊。 

三、雨量資料，請逕上中央氣象局網站查詢（http://www.cwb.gov.tw）。 

正本：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市、

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

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 

副本：詳附件。 

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http://246.swcb.gov.tw 

電話：0800-246246 傳真：049-2394309 

EMAIL:swcbfema@mail.swc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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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報預報時間：100 年 08 月31 日17 時 
預報時間：100 年 08 月31 日11 時                                     報別：第16 報 

南瑪都颱風土石流警戒區總表 

土石流警戒區 

黃色警戒 紅色警戒 合計 

縣市 

土石流潛勢

溪

流

（

條

） 

座落 

鄉鎮 

座落 

村里 

土石流潛勢溪

流

（

條

）

座落 

鄉鎮 

座落 

村里 

土石流潛勢溪

流

（

條） 

狀態 

基隆市 - - - - - - - - 

台北市 - - - - - - - - 

台北縣 62 4 30 - - - 62 - 

宜蘭縣 21 3 10 91 6 33 112 - 

桃園縣 - - - - - - - - 

新竹縣 - - - - - - - - 

苗栗縣 - - - - - - - - 

台中市 - - - - - - - - 

南投縣 - - - - - - - - 

彰化縣 - - - - - - - - 

雲林縣 - - - - - - - - 

嘉義縣 - - - - - - - - 

台南縣 - - - - - - - - 

高雄市 31 3 14 - 30 5 13 - 

屏東縣 15 7 14 - 40 6 19 - 

台東縣 - - - - - - - - 

花蓮縣 - - - - - - - - 

合計 46 10 28 0 70 11 32 0 

註：警戒作為： 

1. 黃色警戒（預測雨量大於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避難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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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紅色警戒（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地方政府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

3. 異動狀態：(+)號表示本次新增之條數，(-)號表示本次減少之條數。 

4. 紅色警戒 46 條，分佈於 2 縣市 10 鄉鎮 28 村里，黃色警戒 70 條，分佈於 2 縣市 11 鄉鎮 32 村

里 

 
預報時間：100 年 08 月31 日11 時                                     報別：第16 報 

南瑪都颱風己發布土石流警戒區明細 
警戒區範圍 警戒區座落村里 

縣市 鄉鎮區 
警戒基準值 

(毫米) 

土石流潛

警戒

村里（條數） 小計 

200 5 紅色 復興里(1)、桃源里(2)、勤和里(2) 3 

桃源區 
200 7 黃色

建山里(2)、梅山里(1)、桃源里(1) 

拉芙蘭里(3) 
4 

200 16 紅色
寶來里(3)、文武里(2)、大津里(3) 

中興里(1)、興龍里(2)、新發里(5) 
6 

六龜區 

200 2 黃色 中興里(2) 1 

茂林區 400 3 黃色 多納里(1)、茂林里(1)、萬山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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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 10 紅色
西安里(1)、關山里(3)、和安里(1) 

大田里(2)、東安里(3) 
5 

甲仙區 

200 4 黃色 小林里(3)、大田里(1) 2 

高雄 

市 

那瑪夏 

區 
200 14 黃色

南沙魯里(2)、達卡努瓦里(6)、瑪雅里 

(6) 
3 

小計 5  61   27 

獅子鄉 500 17 黃色

丹路村(4)、南世村(3)、內獅村(2) 

獅子村(2)、竹坑村(3)、內文村(2) 

草埔村(1) 

7 

霧台鄉 400 2 紅色 霧台村(1)、阿禮村(1) 2 

400 1 紅色 達來村(1) 1 

屏東 

縣 

三地門 

鄉 
400 6 黃色 青葉村(1)、青山村(1)、安坡村(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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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區範圍 警戒區座落村里 

縣市 鄉鎮區 
警戒基準值 

(毫米) 

土石流潛

警戒

村里（條數） 小計 

口社村(3) 

400 1 紅色 瑪家村(1) 1 
瑪家鄉 

400 5 黃色 北葉村(1)、佳義村(4) 2 

550 1 紅色 平和村(1) 1 
泰武鄉 

550 3 黃色 萬安村(1)、佳平村(2) 2 

350 6 紅色
來義村(1)、義林村(1)、古樓村(2) 

文樂村(1)、望嘉村(1) 
5 

來義鄉 

350 3 黃色 丹林村(2)、文樂村(1) 2 

600 3 紅色 牡丹村(1)、石門村(1)、四林村(1) 3 
牡丹鄉 

600 6 黃色 牡丹村(1)、石門村(5) 2 

滿州鄉 600 1 紅色 港口村(1) 1 

小計 8  55   33 

註： 

一、地方政府可以依各地區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自行發布局部地區為黃色警戒或紅色警戒。 

二、村里有底線符號者表此次新發布紅色警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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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內政部消

防署、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農委

會秘書室研考科、農委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林務局災害

緊急應變小組、林務局土石流災害通報窗口、水土保持局

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水土保持局台北分局緊急應變

小組、水土保持局台中分局緊急應變小組、水土保持局南

投分局緊急應變小組、水土保持局台南分局緊急應變小 

組、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緊急應變小組、水土保持局花蓮

分局緊急應變小組、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國內處第一 

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企劃處、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

園組、交通部觀光局秘書室、國防部第 10 軍團戰情中心、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考訓處、公路總局公路防災中心、中央

氣象局一組第一組、中央應變中心農委會辦公室、行院院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重建會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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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0、土石流災害應變相關資料 
土石流防災資訊網畫面： 

 
 

土石流防災資訊網首頁 
 
 

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應變小組應變平台

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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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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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小組應變平台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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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小組應變平台操作畫面 

     
  雲圖資料                               累積雨量圖 

中央氣象局氣象資料展示畫面 

 
 

 
WAP 行動網首頁 

 
觀測站影像範例 

 附錄 2-40



                                                   二、土石流災害預報與警報作業手冊 

 

附錄 2.11、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

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 

 

中華民國 90 年 11 月 19 日 
(90)農林字第 900031378 號公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主旨：公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主管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之種類、內

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所稱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係指土石流災害所需之訊號。 
二、警報訊號之種類包括： 

(一)消防車警報訊號。 
(二)救護車警報訊號。 
(三)警車警報訊號。 
(四)工程搶險車警報訊號。 
(五)緊急疏散警報訊號。 

三、警報訊號之內容及樣式如下： 
(一)內容： 

1. 消防車警報訊號：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六五○赫茲至

七五○赫茲，高頻頻率一四五○赫茲至一五五○赫茲，由低頻升至

高頻時間一．五秒，再由高頻降至低頻為三．五秒，並視實際狀況

持續發布之。 
2. 救護車警報訊號：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六五○赫茲至

七五○赫茲，高頻頻率九○○赫茲至一○○○赫茲，低頻持續時間

○．四秒，高頻持續時間○．六秒，高、低頻二者交替進行，並視

實際狀況持續發布之。 
3. 警車警報訊號：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六五○赫茲至七

五○赫茲，高頻頻率一四五○赫茲至一五五○赫茲，由低頻升至高

頻時間○．二三秒，再由高頻降至低頻為○．一秒，並視實際狀況

持續發布之。 

4. 工程搶險車警報訊號：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六五○赫

茲至七五○赫茲，高頻頻率九○○赫茲至一○○○赫茲，低頻持續

時間○．八秒，高頻持續時間○．二秒，高、低頻二者交替進行，

並視實際狀況持續發布之。 
5. 警急疏散警報訊號：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六五○赫茲

至七五○赫茲，高頻頻率一四五○赫茲至一五五○赫茲，由低頻升

 附錄 2-41



土石流災害防救措施相關作業手冊 
 

 附錄 2-42

至高頻時間一．五秒，再由高頻降至低頻為三．五秒，持續十五秒

後，改以語音廣播疏散內容（含疏散區域、路線方向等）二次，並

視災害範圍大小持續發布之。 

(二)樣式： 
1. 消防車、救護車、警車、工程搶險車及緊急疏散警報訊號之發布，

應以使用電子警報器為原則；若無法使用電子警報器，可依實際狀

況改以語音廣播、敲擊警鐘等其他方式為之。 
四、警報訊號之發布方法如下： 

緊急疏散警報訊號：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發布之，並通知傳播媒體即時播報。 
五、警報訊號發布之時機如下： 

(一)消防車、救護車、警車及工程搶險車警報訊號： 
1. 車、警車及工程搶險車緊急前往災害現場搶救或執行勒務時。 
2. 救護車緊急前往災害現場救護或運送傷患至醫療機構就醫時。 
3. 於災害現場進行搶救，指揮官認有必要時。 

(二)緊急疏散警報訊號： 
1.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須立即疏散民眾時。 
2. 災害規模廣大或有擴大之虞，須立即疏散民眾時。 
3. 於災害現場進行搶救，指揮官認有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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